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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聽說，香港的
《蘋果日報》就要倒
掉了，聽說而已，我
沒有見到新聞。但我

卻見過未倒的《蘋果日報》，紅綠藍的
大標識，也學着美國蘋果公司的logo被
啃了一口，色彩濃得像東施，長久以來
竟是香港新聞界一景了。有人說《蘋果
日報》很暢銷，或者跟臭豆腐一樣，我
以為。

然而所有香港的媒體中，除了《大
公報》，我知道最早的就是這《蘋果日
報》。很多年前，朋友就告訴我，香港
有個黎智英，黎智英創辦了一份《蘋果
日報》。這報章開辦不久即炮製出一個
「陳健康事件」 ，從此在香港颳起了假

新聞的歪風。後來不知怎麼樣，《蘋果
日報》火了起來，就像他們對於小三上
位的衷情一樣，憑着低俗媚俗惡俗三大
法寶、煽情煽惑煽動三大路線，在香港
也有一席之地了。朋友說，《蘋果日報》
搞娛樂新聞有一手，搞政治新聞更有一
手，天天在報紙上興風作浪，一副渾不
吝的樣子總是攪得香港社會烏煙瘴氣，
若用一句話概括，搗亂就是了。

攪得香港社會烏煙瘴氣

據說《蘋果日報》創辦時，黎智英
還親自上陣做電視廣告，說了一句 「每
日一蘋果，冇人呃到我（沒人能騙我）」
的金句。某種意義上，他和《蘋果日報》
確實做到了，因為確實沒人去騙他們，
他們只是一直在騙別人而已。總而言之，
《蘋果日報》在香港是有市場的，雖然
是騙子的市場，但騙了這麼多時，大家
已經見怪不怪了。 「不騙還是《蘋果日
報》麼？」 人們會這麼想。

這些年來，關於《蘋果》的事情還

很多，比如2003年又跑去禍害台灣，
2017年黎智英大罵東方記者 「我實會搵
（找）人搞×你」 等。據聞，連某位商
界大佬也公開批評過《蘋果日報》 「不
要再造謠啦」 ，但我現在覺得都是意料
之中的。

過去我唯一的希望，就在這《蘋果
日報》的倒掉。後來我到了香港，看見
了《蘋果日報》的真容，新聞報道各種
鼓噪，像夏日糞坑裏蠕動着的蛆，心裏
就不舒服。後來我看資料，說 「民主派」
又稱這報紙作 「香港目前唯一未被染紅
的媒體」 ，其實應該說是這是反對派的
許可。那麼，自然不能算數了，然而我
心裏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它倒掉。

現在，它居然真的就要倒掉了，則
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

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香港的街
道社區，探聽民意去。凡有嚮往穩定而
非動盪的，崇尚和平而非暴力的，偏好
陽光而非陰暗的，包括不想私生活被騷
擾的大小明星們，除了那些腦髓裏有點
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為《蘋果日報》
所苦惱，不怪黎智英造了孽的？

黎智英自己犯罪也就罷了。父親叛
逃當了漢奸，自己叛國當了英美的走狗，
何以把別人也裹挾進來？他偏要放下商
業的生意，搞起政治的買賣，利用《蘋
果日報》煽風點火，橫來招是搬非，大
約是懷着陰謀吧──那簡直是一定的。

終於，中央出手制定頒布國安法，
黎智英自作孽以至荼毒年輕人，已經得
到法辦了。他勾結這個勾結那個，甚至
跑到美國跟反華政客一起向中國示威，
還是因串謀欺詐及煽動罪、非法集結罪、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等
一長串罪行進了監獄。雖然他一度申請
保釋獲批，但香港終審法院沒有糊塗，
決定讓他在監獄裏歡度了聖誕節和春節，

到現在還如此。我對於香港法院所作的
事，質疑的非常多，獨於這一件卻很認
同，因為 「修例風波」 一事，的確應該
由他負責；香港法院實在辦得很不錯的。
只可惜我還沒有看到黎智英的最終結局，
也還沒有看到《蘋果日報》的倒掉，或
者時候尚未到，卻是 「好事多磨」 罷。

穀雨時節，《通緯．孝經援神契》
有云：「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為穀雨，
三月中，言雨生百穀清淨明潔也。」 香
港沒有例外，又是海洋性亞熱帶季風氣
候，已經進入雨季。天氣如此，社會也
大概如此。去年以來，香港決心撥亂反
正，先有了國安法護航，再有了完善選
舉制度護駕，反中亂港分子早已成鳥獸
散，劣跡多的、尚頑固的都陸陸續續像
黎智英一般被法辦了。這場 「及時雨」 ，
想必能滌蕩清楚香港的局面，而黎智英
餘生大概率是在監獄裏呆上好一陣子了。
並且沒有了黎智英後，沒有那些激進的
熱衷暴力的反對派後，《蘋果日報》失
去了靠山，也大概率就要倒掉了。

多行不義倒閉也是活該

上周，國務院港澳辦的文章指出，
中央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在教育、傳
媒等領域推進撥亂反正工作，其意自明
了。

當初，黑衣人在街頭打砸，《蘋果
日報》假報道之名搖旗吶喊。現在黑衣
人散去了，暴徒蹲在監獄裏一副乖巧樣，
或在家裏發着抖等待警察敲門，又或過
上了 「流亡」 境外的日子，卻只有黎智
英一場一場的參加應訊、累加刑期，非
到油盡燈枯時再橫着出來。莫非他暗通
外國主子的時候，將年輕人推向黑暴一
線的時候，竟沒有想到自己的下場，《蘋
果日報》終究要倒的麼？活該。

為了落實全國人大
3．11決定及其常委會就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作出的修訂，特區政府

早前已向立法會提交《2021年完善選舉制
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當中，原有
的選舉委員會不但在人數和界別上有所增
加，還具有選出40個立法會議席，以及提
名所有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在此情況之下，
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國籍問題，便逐漸成為
各方關注的焦點。

單純從法理上而言，原有的基本法附
件一在修訂過後，其第二款規定： 「選舉
委員會委員必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
居民擔任」 ，並無規定委員必須是中國公
民，或者在外國無居留權。因此，特區政
府在修訂相關的本地法例時，亦參照了上
述的附件一規定，並沒對選委會委員增設
任何國籍上的限制。

可是有一點需要注意，根據附件一第
四款規定： 「上款規定涉及的選舉委員會
委員的具體產生辦法，包括有關界別分組
的法定機構、諮詢組織、相關團體和合資
格團體選民的界定、候選人提名辦法、投
票辦法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選舉法規
定」 。換言之，特區政府在修訂相關的選
舉法律時，其實可在選委會委員的國籍問
題上，設立一些額外的細化規定。

說到這裏有人或許會說，選委會委員
並無實質的管治權力，可能是附件一修訂
沒有為其增設國籍限制的原因之一，而附
件一修訂既然並沒在選委會委員資格上增
設國籍限制，特區政府亦不應在修例時增
設限制，以此展示中央的寬容。然而，不
把所屬國籍列為選委會的參選門檻，並不
代表本地法例不可規定候選人公開其所屬
國籍，是否擁有雙重國籍，或者是否在外
國有居留權。

是故，在日前舉行的完善選制條例草

案委員會中，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提
議政府在修例時，應規定選委會參選人必
須披露其國籍身份，以及是否擁有BNO或
外國護照，實乃是一種可行之法。畢竟，
要求選委會參選人公開其國籍身份，屬於
附件一第四款賦予特區政府的立法權力，
而這項法定要求，並不會使到非中國籍或
雙重國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喪失參選或就
任資格，因而符合附件一第二款的規定。

至於有意見認為，候選人資格審查委
員會（資審會）可向參選人索取資料並全
面考慮情況，因而質疑參選人披露其國籍
身份的必要性，這一說法似乎忽略了兩個
問題。

首先，既然法例上並無選委會委員的
國籍限制，資審會自然不會亦不能以候選
人的國籍，作為取消對方參選資格的理由，
亦即是法律規定候選人披露其國籍身份，
並非為了便於資審會進行資格審查而設立。

除此之外，資審會顧名思義，其職責
是負責審查並確認候選人的參選資格，但
是除了當然委員外，參選人最終能否獲勝，
還要取決於選民支持。換言之，要求選委
會選舉參選人披露其國籍身份，乃是旨在
讓選委會選舉選民掌握足夠的真確訊息，
藉此來決定他們的投票意向，其目的跟提
名表格亦會要求，參選人須填寫其他相關
個人訊息一樣。

由是觀之，要求選委會參選人披露其
國籍身份，乃是旨在保障選民知情權之舉，
實在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若有參選人
因為披露自己在外國有居留權，或者沒有
中國國籍而落選，也只是代表選民對於何
謂愛國者的問題上，有着一套高於法律規
定之上的道德標準。非中國籍或外國有居
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法律上依舊享
有選委會選舉的參選權利，只是在他們需
事先衡量一下自己的獲勝機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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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要說

文兆基

特區政府提
交立法會審議的
《2021年完善選
舉制度（綜合修
訂 ） 條 例 草

案》，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訂，對選
舉委員會各界別做具體規定。香港若
干媒體和時事評論分析並判斷，從第
七屆立法會和下一任行政長官開始，
「愛國者治港」 將得到充分保障。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將不再可
能在今後立法會擁有議席，一旦有人
混入而被揭露，則必定被取消議員資
格。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也將不再
可能對今後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和選
舉過程產生看得見的影響。

扭轉對愛國愛港力量的成見

筆者所定義的 「拒中抗共」 政治
勢力，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受美英

操控，二是主張香港特區照搬西方政
治制度而變成 「獨立政治實體」 ，甚
至公然鼓吹 「港獨」 。傳統 「泛民」
和 「本土激進分離勢力」 （後者包括
以 「本土自決」 為幌子追求 「港獨」
的團體和個人，和直接主張 「港獨」
的團體和個人），都屬於 「拒中抗
共」 政治勢力。

若干朋友提出 「新泛民」 的命
題，是指從傳統 「泛民」 中分裂出來
的人所組建的政治團體或者個人。我
理解這一命題旨在鼓勵傳統 「泛民」
分裂。問題是，從傳統 「泛民」 中分
裂出來的人所組建的政治團體或者個
人，欲參與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
必須與 「拒中抗共」 政治立場決裂。
果如此，他們也就不宜被標籤為 「新
泛民」 ，而是愛國者隊伍的後來者。
當然，我不主張把愛國者區分為
「新」 與 「舊」 。但是，我堅定地認
為，在新選舉制度下， 「泛民」 （另
一標籤是 「民主派」 ）將成絕響。

然而，在香港居民中，仍將有一
部分人（選民）在今後一段時間保留
對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的支持和同
情。此所以有今後立法會選舉投票率
低的預測。

另一方面，不能排除今後新成立
的政治團體和個人以偽裝混入立法
會，但在香港政治某一重要節點跳出
來為美英張目、把矛頭直指中央。可
以確信的是，一旦出現那一類情形，
特區現有制度可以迅速把這一類人物
從立法會趕出去。

今後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和選舉
過程，將在中央擁有決定性影響力的
1500人選委會中進行。喬裝打扮的
「拒中抗共」 分子更難混跡其間。問
題是，如果香港居民中仍有一些人內
心支持和同情 「拒中抗共」 政治勢
力，那麼，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的
民意支持度會受影響。

綜上所析，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
陣營，必須以新選舉制度確保今後立

法會和行政長官均貫徹 「愛國者治
港」 原則為基礎，加大引導香港居民
支持 「愛國者治港」 的工作力度。

堅定對國家的道路制度自信

首先，必須堅決扭轉香港社會不
少人對民建聯、工聯會等愛國愛港中
堅力量的偏見和成見。「愛國者」是指
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民建聯、工聯
會的堅定愛國立場和態度毋庸贅言。

政治立場決定香港特區前進的方
向和目標。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不久前
關於特區成立20多年來未全面貫徹
「一國兩制」 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其
實就是批評香港特區20多年來沒有把
定正確的政治立場。之所以如此，重
要原因之一，是堅定愛國者依然遭偏
見和成見所排斥和貶低。

其次，必須在香港社會推廣關於
國家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一百周
年。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應當在
香港社會開展 「中國共產黨百年與香
港」 的研究活動和宣傳活動。講香港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爭取獨立
和解放的歷史征程中的作用。講香港
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探索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發展的獨特貢
獻。更要講中國共產黨長期維護香港
穩定、支持香港發展，並且，以史無
前例的 「一國兩制」 使香港回歸祖國
的偉大功業。這是香港人心回歸的工
程，構築 「愛國者治港」 的社會基
礎，打造抵禦美英干預香港事務的銅
牆鐵壁。

最後卻絕非次要的是，今後立法
會和特區管治團隊必須顯著提高管治
水平和施政能力，爭取三至五年內，
在解決土地房屋短缺、縮小貧富差
距、確保老有所養等等重大經濟民生
問題上，讓香港居民普遍產生獲得
感。 資深評論員、博士

周八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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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確實已經完成􀎠歷史使命􀎡
2020年11月11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
就香港立法會議員資
格問題作出決定：議
員若從事危害國家安

全活動，尋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拒
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均不
符合維護基本法、忠於香港特區的法定要
求，一經依法認定，立即喪失立法會議員
的資格。此決議可追溯至7月30日，範圍涵
蓋所有經已宣誓就職，並在任期內違反誓
言的議員。

此前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和梁繼
昌四名議員在7月30日被選舉主任裁定不合
資格參選原定2020年9月6日舉行的立法會
選舉，他們因而喪失議席。四人之所以被
裁定不合資格，是因為他們在宣誓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後違反誓言。選舉主
任提出的理由有二：四人參與危害國家安
全的活動；以及促請外國政府干預中國事
務。

早前有報道稱，警方正在調查郭榮鏗
涉嫌犯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豈料郭榮鏗
已於去年11月離開香港，現和家人一起住

在加拿大。他於4月13日在社交媒體上宣布
退出公民黨，並對所造成的不便表示致歉。
據警方消息人士透露，警方仍會繼續調查
郭榮鏗涉嫌犯下的各項罪行，因為案件不
會僅僅因為疑犯潛逃別國而不再構成犯罪，
而且在境內可能還有其他共犯。

求美干預香港罪證確鑿

警察可能需要從幾方面着手，仔細調
查除了郭榮鏗以外是否還有其他共犯，是
否涉及行為失當。2019年9月2日是個很好
的調查起步點，因為當天郭榮鏗、楊岳橋、
郭家麒、譚文豪和陳淑莊五人去信給美國
參眾兩院兩黨領袖，促請他們出手干預香
港事務。

當時，美國國會正在審議《香港人權
與民主法案》，五人敦促美方確保 「盡快
通過法案成為法律」 。法例授權美國總統
對中央及特區官員實施制裁，包括凍結他
們的美國資產和驅逐出境。郭榮鏗和楊岳
橋曾此前一個月到訪美國，顯然是要游說
美方支持。

郭榮鏗和楊岳橋在2019年8月赴美時的

確參加了多個商討如何打壓香港和特區官
員的會談。兩人之後轉往蒙大拿州，連同
另外兩名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和葉建源一起
出席所謂的 「美港議員交流會」 。在會上，
楊岳橋和郭榮鏗表態支持通過《香港政策
法再評估草案》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兩項法案其後均獲得通過，導致香
港被美國撤銷貿易上的特殊地位，打擊本
地就業市場，同時令多名特區官員遭到美
國制裁。

回港後，郭榮鏗身為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副主席，本應可在一小時內完成委員會
新主席選舉，但他在攬炒派議員的協助和
慫慂下，在7個月內的17次會議中不斷阻撓
選舉。為了拖延時間，他允許攬炒派議員
就不相干的議題不設時限地發表意見。他
提出的理由是若他不出手阻撓選舉內會主
席，政府將會 「強行通過」 《國歌條例》
等法案云云。他完全無視香港有憲制義務
通過這兩條法律。最終令立法會接近停擺，
共有14項法案和89項附屬法例受阻，當中
有不少關係到民生議題。直到去年5月18日
立法會突破郭榮鏗的阻撓，選內會新主席，
議會才恢復正常運作。郭榮鏗癱瘓議會運

作是史無前例的惡劣，令立法會無法履行
基本法第73條所規定的立法職能。

在審查證據時，警方需要判斷：議員
敦促外國勢力制裁香港，讓自己的城市受
損、讓官員受制裁，是否干犯公職人員行
為失當罪？議員連續數月阻止立法會正常
運作，是否也涉及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答
案已經很明顯。這個罪行包括五個方面，
它與賄賂不同，無需支付現金或給予其他
好處，而是針對濫用公職者，其中包括議
員。

香港終審法院於2005年裁定，公職人
員若在執行公職期間或與公職相關的情況
下，如無合理原因或理由，故意以作為或
不作為（如不履行職責）作出不當行為，
且情節嚴重者即屬犯罪（FACC 14/
2004）。

警方應深入調查在港同黨

雖然郭榮鏗已在逃，但他的同黨依然
在港。事實上，楊岳橋、譚文豪及郭家麒
目前因被控顛覆國家罪而在押。而陳淑
莊、涂謹申和葉建源目前也在港，這些

人的行為都存在可疑之處，需要警方介入
調查。

至於公民黨本身，如今已是風光不再、
潰散在即。郭榮鏗、楊岳橋二人作為公民
黨的領軍人物已經玩過火，逾越了政治紅
線，正因他們的出格言行，才讓國安法的
制定變得無法避免，也讓選舉改革勢在必
行。楊岳橋、譚文豪和郭家麒因顛覆國家
罪而被捕後，他們都宣布退出公民黨。4月
14日，據悉他們也呼籲公民黨解散，宣稱
它 「已經完成歷史任務」 。他們所謂的 「歷
史使命」 無疑是顛覆 「一國兩制」 、勾結
外部勢力、製造亂局迫使中央出手立法。
公民黨的作為實在可悲，越早解散反而越
好。

據報道，公民黨主席梁家傑還試圖苟
延殘喘，但畢竟公民黨已經病入膏肓，理
應成為歷史。公民黨及其立法會議員對香
港造成的傷害罄竹難書，一早就應解散。
梁家傑目前所能做的不過是給公民黨 「送
終」 ，而他本人也是窮途末路。

註：英文原文刊於《中國日報香港
版》，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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